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異形戀是一種以外星人異形為對象的性取向或性偏好。最近

有幾個美國婦女「徵友」，徵求對象則是外星人，不論其用意如

何，這可算是異形戀的某種曝光現身了。

其實在許多小說、電影、傳奇、故事和新聞中，早就「偷

渡」了無數的異形戀案例。像一兩年前的「異形綁架」（alien 

abduction）新聞和出版熱，在那些記述被異形拐走經過的回憶錄

或新聞故事中，時常有被異形強迫發生性關係的情節。如果這些

經過只是人們的狂想，那麼這些狂想的確透露出一種異形戀的傾

向，而和異形的性關係之所以是強迫而非自願的情節，則是為

了逃避內心道德的檢查所做出的心理偽裝，以掩飾其異形戀傾

向—這就好像如果有人的夢或狂想是被強迫和同性發生性關

係，心理分析通常會認為此人有同性戀的傾向一樣。

除了自願或被迫和異形發生性愛關係的情節外，在電影小說

或故事中也有一些較不明顯的異形戀情節。例如，劇中人雖然沒

有和外星異形發生性行為，但是卻替外星異形生下了幼兒或「魔

胎」，或者故事中被外星附體的人和其他人發生性行為，等等。

異形戀的「異形」有時也不一定是外星人，而可能是形似異

形的妖魔鬼怪。這種形態的異性戀常常出現在日本的「妖獸」漫

畫中，而且這些妖獸漫畫經常充斥著人與妖獸的性愛（這也有動

物戀的含意）。

如果異形就是讓我們感覺恐怖和未知的「他者／異己」（the 

異形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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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ther），那麼當我們回溯異形的家譜時，我們發現在文化傳統

中不乏異形戀的近親遠戚。無論中西，都有天使（仙）與撒旦

（魔）和人發生性愛關係的神話，（仙是友善或漠視人類的高等

異形，魔則是惡意的高等或低等異形），而多年前流行一時的

「神話中的天使其實是外星人，他們和人類的遠祖交配後才產生

今日有智慧的人類」之類的理論則可視為另一種異形戀的狂想。

異形和動物不同，異形不是生物分類上的任一種屬，異形也

不像異國人是另一人種，異形也不是按人的形像製造出來的生化

電子人；異形不是此世的，因此很難用此世的分類系統定位—

異形很可能是完全的「異」。這使得異形戀成為絕對的變態、絕

對的怪誕。但是異形戀似乎不像其他怪誕的性變態遭受道德和病

理學家的關注。為什麼？

一個可能性是因為異形戀這種認同尚未浮現，所以還未遭到

關注，另一個可能性則是因為異形戀不屬於此世，所以很難用此

世的道德或常理來想像和評估。

但是異形戀的存在還是可以對此世的性文化有衝擊。

首先，異形戀可能包含了對畸形扭曲或黏膩噁心的「異

（身）體」（alien body）的性偏好，這其實和我們中間那些對極

其臃腫肥胖身體的愛好者，或者對畸形殘缺身體的愛好者有共通

之處—它們都在打破所謂「健康（全）美體」的霸權。

其次，由於異形的性器官不一定和人類生殖器有雷同之處，

也可能異形的性器官並非其生殖器官（可能是其思考器官或消化

器官，或者根本完全獨立而無其他功能），故而異形戀的性也可

以打破傳統對性的想像。

再者，異形戀可以成為反叛異性戀體制者的認同身分。其實

同／雙性戀者在我們這個異性戀文化中可以說就像一種異形，因

此祂們—以及另類異性戀中的性邊緣者—都可以比附為異

形戀的另（異）類情慾（alt.alien.sexuality）， 他們的口號就是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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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從異性戀進化到異形戀」。

更有甚者，異形戀可能根本切裂人類思考中對性與性別之間

連體關係的執著。異形的性別有可能不只是兩種，或者，異形

完全沒有性別之分，這使得異形戀有可能既非異性戀，亦非同

性戀或雙性戀；它根本無關性別。當然，這不是異形戀所獨有的

特色，很多性取向或性偏好原本就和性別沒有絕對關係，例如有

些愉虐戀所注重的是虐待和被虐的儀式活動，而非性別。不同的

是，異形戀以其異（身）體，既突兀又具象的提醒我們：性是可

以超越性別的，性是可以沒有性別的。

原載於1997年3月3日《聯合報》副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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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人所知的異性戀和同性戀，其實都是單性戀（monosexual）。

單性戀的最大特色就是只以單一性別為慾望的對象。

和「單性戀」相對的就是「雙性戀」，也就是不把性愛對象限

於異性或同性，換句話說，雙性戀不限定性愛對象的性別是什麼。

就這一點而論，雙性戀比同性戀更否定「性別」這個範疇。

比起單性戀來，雙性戀除了更有可能會威脅「性別」體制

外，同時還對當前的「性壓迫」體制具有矛盾衝突性。因為在當前

的「性」壓迫體制中，除了異性戀霸權對同性戀的壓迫、婚內性對

婚外性的壓迫、生殖取向的性對非生殖取向的性的壓迫⋯⋯等等之

外，尚有一夫一妻制（此處的「夫妻」也可以是同性）對違反「一

對一」原則的性關係之壓迫。而雙性戀這個性取向本身就被認為對

一夫一妻制（一對一）有潛在威脅，因為人們假定雙性戀至少需要

兩個性愛對象才能滿足其性偏好（事實上非必然如此）。但也因為

雙性戀既和男人搞，也和女人搞，自然會被當作「天生的」濫交

者、通姦者。

不過，雙性戀並不因為其與「性／別」體制或「性壓迫」體

制的潛在矛盾，而受到同志（同性戀）社群的歡迎。事實上，雙

性戀往往是同志社群中的邊緣人，甚至受到排斥。有些同志認

為，雙性戀沒有勇氣完全地面對自己的同性戀，不敢和父權或異

性戀體制決裂，這是對同志社群的不忠，是潛在的出賣者、背叛

者、告密者。

單性戀／雙性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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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類指責有時會被私人的經驗所強化，例如，當雙性戀者為

了異性而外遇或離開其同性伴侶時，這個感情的變心往往會被其

同性伴侶視為屈服於異性戀體制的誘惑或強迫，對同性的當事人

而言，雙性戀就不自覺地體現了異性戀體制的壓迫。

雙性戀不受同志社群的歡迎，但是也被異性戀社會所排斥。

異性戀社會把雙性戀看成是同性戀，而且是「污染」的源頭─

是把同性戀的愛滋病傳染到異性戀世界的禍首。可是另方面，雙

性戀有時也被同志視為異性戀者，而且有些女同志也把雙性戀女

人當作愛滋病的污染源。

雙性戀還常被視為性愛取向未成熟前的過渡現象；易言之，

人們常認為雙性戀終究會成為同性戀或異性戀─雙性戀終究會

成為單性戀。

事實上，當男女兩性壁壘分明、嚴格二分時，同性戀／異性

戀的二分也就傾向於壁壘分明，這種情況當然不利於婦女和同性

戀的解放。同時，在這種嚴格二分的情況下，也很難去設想雙性

戀的獨特存在，於是雙性戀不是被化約成同性戀就是異性戀。這

也就是說，壓迫婦女和同性戀的力量，其實也就是把雙性戀化約

為單性戀的力量，也就是壓迫雙性戀的力量。

從以上角度來看，雙性戀的「不忠／污染」其實是不忠於性

／別體制的二分，污染了乾淨劃分的疆界，而雙性戀挑戰單性戀

的必然後果，是同時顛覆異／同性戀。雙性戀其實典型的呈現了

性認同的流動。

有些女性主義者早已指出，性認同常常也是構成性別認同的

重要力量。倘若雙性戀政治能成功地打破同性戀／異性戀的二

分，那也就無所謂「雙性戀」或「同／異性戀」這些區分或固定

身份了，男女性別的區分也會被模糊化。

這樣說來，性／別解放運動除了繼續建構女性主義與同志理

論外，也亟需建立雙性戀理論，並且揚棄雙性戀恐懼症，也就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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揚棄對雙性戀以偏概全或雙重標準的歧視（例如認為雙性戀必然是

愛滋帶原、很容易「偽裝」成異性戀等等）。更重要的是，性／別

解放運動必需提升人們的雙性戀意識，提供社會資源與文化空間，

虛位以待雙性戀，不讓雙性戀在性／別的公共論壇中缺席。

在雙性戀理論方面需要確立的是，認識「單性戀霸權」作為

一種性壓迫。「單性戀霸權」指著以單性戀為正常規範，將單性

戀制度化，而排斥雙性戀。這個澄清將有助於人們看到：雙性戀

不只是因為其同性戀部分才被歧視，同時，雙性戀也並不因為其

有異性戀部分而比較不被壓迫。雙性戀被單性戀霸權壓迫，正如

同志被異性戀霸權壓迫、婦女被父權壓迫一樣。

換句話說，性／別解放運動要確立「雙／單性戀」這個不同

於「同／異性戀」、「男／女」的半獨立自主的壓迫領域與權力

關係。雙性戀的慾望和認同因此並不是和異性戀體制妥協的產物

（不是做不成完全的同志，所以只作一半）。從今以後，對單性

戀霸權的批判（不是批判異性戀或同性戀），乃是對父權及異性

戀霸權批判不可少的一環。

原載於1996年4月29日《聯合報》副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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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年來吃素人囗增多，有些是因為宗教信仰，有些則是因為

健康原因，還有一些人是因為相信「眾生平等」或至少「所有動

物都是平等的」這種理念，並且相信吃素可以有助於不同種屬的

動物之間的平等。

關於不同種屬的動物（包括人在內）之間的權力關係，也一

直是不少社會運動者思考的焦點。近二十年來西方的「動物解

放」運動在學者及運動者喪命坐牢的犧牲奮鬥中，終於小有成

果。這個動物解放思潮已經擺脫過去那種「愛護或保護動物」的

格局，因為後者既然以「保護者」自居，還是隱含著「人類沙文

主義」或「種屬歧視」（Speciesism），不是各種種屬的真正平

等。（這就好像當男人以女人的保護者自居時，其隱含的心態仍

不脫男性沙文主義的性別歧視）。

動物解放運動所大力批判的目標，一是資本主義肉類食品的

生產方式，另一則是與商業利益密切結合的各種動物實驗。因此

動物解放也和反資本主義及反科學霸權的運動相關。

但是動物解放還包括了其他方面的議題。例如，人獸之間的

性愛關係，也就是「動物戀」的問題。這也是性解放運動的議題。

如果我們考察人類的性愛關係，就會發現性愛關係和不平等

的權力關係息息相關。例如，當人們呼籲「愛情是不分種族、階

級、年齡⋯⋯」時，事實上就是在和種族、階級、年齡的不平等

歧視觀念相抗衡。又例如，當我們宣稱愛情是不分性別時，我們

人獸之間：
動物戀與獸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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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在挑戰異性戀的霸權。所以「愛情不分種屬」之說，也正在促

進動物平等的理念。

那麼，愛情是否真的超越種屬的限制呢？答案當然是肯定

的，因為古今中外有太多動物戀的例子實際存在。

一般對動物戀有許多誤解及無知，例如，認為動物戀只發生

在某種心理錯亂扭曲的「變態」者身上。其實，動物戀是人類普遍

的深層心理，在歷史神話中充滿了動物戀的痕跡，像人類始祖是

源自獸交，或者半人半獸的英雄等等。在許多偉大的文學及藝術

作品中也常有動物戀的表現（例如聊齋中狐狸精之類的故事或白

蛇傳等等）。

當然，動物戀就像其他的性偏好一樣，在每個人身上有不同

的表現程度。例如，有人只對動物的皮革或毛絨有性偏好，有人

以動物為性幻想或性夢的對象，有人則會以寵物為生活重心，還

有人更發展出強烈的性愛感情。最後這種人常見於和動物牲口同

居一室的農民，他（牠）們關係親密宛如一家人，日久生情也是可

以想見的。

一般人比較難以接受的是所謂「獸交」，但是這種行為是否

必然不道德呢？某些西方倫理學家和性學家指出，性交對動物而

言，不像人類一樣具有深刻的心理或社會意義。人類將動物關在

密閉空間內、閹割動物、訓練動物或將動物當作純工具的使用，

都可能比獸交造成對動物更大的不快。另方面，獸交者可能將動

物擬人化，發展出親密忠貞純情體貼的對待方式，反而合乎某種

道德理想。

在認為動物生命地位不亞於人類的社會中，人獸交不算什麼過

錯，（例如加拿大西境的Salish印第安族）。事實上，我們有理由相

信，許多社會對動物戀的壓迫或歧視，其實源自種屬的不平等，也

就是「人類高貴，動物低賤」的社會差異。正是因為大家認為動物

太低賤、沒有任何社會地位，才讓人覺得動物戀不可思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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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這一點而論，認為眾生平等的人若真的要落實動物平等，

那麼也許支持動物戀者、反對歧視動物戀，也非常重要吧。

原載於1996年1月8日《聯合報》副刊。轉載於《世界日報》副

刊，1996年1月2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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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什麼狗不能假裝痛苦？是因為牠太誠實了嗎？教導狗

假裝痛苦是可能的嗎？也許可能教牠在某場合嚎叫，彷

彿牠真的痛苦一樣（雖然牠不覺痛苦）。但是使狗這種

行為成為真的模擬痛苦之必要環境，是不存在的。（維

根斯坦，《哲學探討》）

常見的反對獸交說法認為獸交好像誘騙兒童或甚至強姦，因

為動物無法「同意」性行為，其實這個論証乃是出自人類中心主

義的觀點與謬誤。以下我將說明，把獸交當作一個需要被普遍質

疑的問題，這個「問題化」本身就是人類中心主義的，而且是忽

略性壓迫關係的。

在討論動物議題時，人類中心主義觀點的特性之一，就是將

動物賦予牠們所無的心智能力或特性，或把動物行為的意義不當

地去和人類的文化範疇比擬。上述引用維根斯坦對「狗因太誠實

而不能假裝痛苦」說法的批評，既涉及了賦予狗所無的心智能力

（假裝），也謬誤地比擬了狗世界中所無的真理誠實的範疇。當

然有些動物會裝死，但是這種能力畢竟不是人類假裝的能力，因

為後者也同時預設了能夠分辨自己是否真誠的心智。（這裡不排

除可能真有少數的動物有特殊的心智能力，我的重點只是指出賦

予動物所無的能力之錯誤）。

一個行為對於當事者（動物或人）具有什麼意義或影響，既

當動物遇上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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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其心智能力或特性有關，也和其心智所座落的和所感受到的文

化有關。因此，性行為對於動物的意義或影響，既和其心智能力有

關，也和其動物文化（如果有的話）有關。可是最常見的人類中心

觀點，卻是以人類文化的範疇去比擬並解釋動物的性行為意義。

人與動物在性方面的差異隨著人類文化社會的發展而變異。

在現代，人與動物在性方面的最大不同，在於人類的性是充滿價值

與文化意義的行為，所以人類會對一切和性相關的行為有極大的關

注，認為其影響深遠重大。但是性對於多數動物顯然並非如此，多

數動物既無性文化，也無心智能力將性行為賦予特殊意義。獸交在

人類社會或許引發嫌惡的感覺與文化震撼，但是對動物而言，獸交

只是動物與人諸多互動形式的一種。絕大多數動物既無心智特性也

無相關文化來把獸交特殊化對待。由此來看，獸交會比其他人獸互

動議題更引發倫理問題，乃是出自人類中心主義的產物。

從維護動物觀點來批評獸交的人，常犯的一個錯誤就是沒有

深入認識獸交，而把所有獸交都當作同一種行為，想像它必然涉

及了動物的痛苦或甚至虐待。（這種一想到獸交就想到痛苦和虐

待，本身就是一個需要反思檢驗的傾向。）但是獸交就像任何一

種人獸的互動或關係，例如，就像豢養寵物，有許許多多不同的

面貌與互動方式，絕對不能一概而論。我們譴責惡待動物的行為

方式，不論那是獸交、養寵物、養殖、或者任何一種人獸互動；

但是我們不能絕對地全盤否定所有的獸交，正如我們可以譴責某

些飼養寵物（或個別獸交實踐）的惡待行為，但是卻不應該將飼

養寵物（或獸交）視作單一整體而全盤否定。

然而飼養寵物中的惡待行為，和其他造成大規模動物更加痛

苦的行為相比，嚴重程度與數量又小了很多，所以對於各種惡待

動物的批評與關注程度應該和惡待的嚴重程度與數量成比例，否

則只是反映了人類中心主義的選擇式關懷。人類文化超乎尋常的

關切與批評獸交（雖然獸交中的惡待數量與程度恐怕比飼養寵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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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惡待少很多，畢竟飼養寵物的情況較為普遍），只是因為它冒

犯了人類（而非動物）的性倫理以及對人獸有別的情感堅持─

這也是Peter Singer文章1所指出的（但是本文的哲學觀點和Singer稍

有不同）。

再舉一個淺顯的例子。如果動物配合進行人獸交，反獸交者

會說，那是誘騙或變相強制；但是如果動物配合人類的撫弄或餵

食動物，就沒有人會譴責這是誘騙或強制。換句話說，哄狗進去

狗籠睡覺，是可以的，但是哄狗跟你上床睡覺，是不可以的。這

一切都是人類中心主義在作祟，反映的是人（而非動物）對性的

焦慮。因為對動物而言，性和它其他的生物本能並無二致，除了

發情期之外或許更不重要。

獸交常常很直覺地被某些人當作對動物的傷害，而這種直

覺則是建立在性壓迫社會中的否性（sex-negative）文化心理上面

─也就是把性當作傷害、虐待、貶低、侮辱的傾向。性被當作

「有問題的」或壞事（傷害、貶低等），乃是人類（而非動物）

性文化的特色，因此獸交也就被直覺的認為是對動物的傷害。換

句話說，如果我們的文化把性被當作正面的好事，今天我們根本

不會覺得有需要討論（甚至批判）獸交問題。

輕易地質疑獸交整體是錯誤的。畢竟動物不都是一樣的，某

個人與動物的關係也可能是獨特的，工具化動物也有很多不同的

方式，與不同動物發生愛的、性的、友好的關係所需的控制技巧

都是不同的。考量這些複雜面向，知識份子怎能在充滿社會成見

的氛圍中也普遍化地去質疑獸交呢？其次，由於主流女性主義目

前接合了否性文化，因此在面對獸交時也很輕易的就套用簡化的

性別權力公式，認為女人獸交圖反映了女性被性別歧視，男人獸

交圖則是男性欺壓雌性的動物。這其中不但暗含了「性與獸都會

1. 《動物戀網頁事件簿》，桃園：中央大學性／別研究室，2006，頁370-37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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貶低女／雌性」的假設，也暗含著「真正（好與正常）女人／男人」

絕不會獸交的假設。

有些人或許可以接受人獸有文化差異的說法，可以承認人類

中心主義的眼界侷限，甚至可以理解否性態度的深層影響，但是

他們還是堅持，性必須有雙方的同意，而既然動物無法真正行使

同意權，那麼獸交還是不可取的。不過，現代社會以「同意」

（consent）為基礎的性倫理根本不適用於動物，因為現代契約論

的「同意」預設了大多數動物所無的心智能力。人可以在恐懼、

厭惡、逃避、不情願、痛苦的情形下行使「同意」（如同意手

術開刀），但是動物沒有這種能力；同樣的，人可以在期待、想

望、需要、歡喜、願意的情形下行使「不同意」（如心裡很願意

但仍因顧忌而不同意），動物就沒有這種不同意的能力。基本上

談論動物是否「同意」性行為，乃是範疇的錯置，就如同我們不

應該說狗能假裝痛苦或能不假裝痛苦一樣。

多數現代社會的法律基本上也不認為幼小的兒童具有「同

意」或「不同意」的心智能力，故而餵食幼兒等活動並不涉及幼兒

是否「同意」的問題；兒童拒絕接受餵食，並不構成「不同意」，

同樣的，兒童即使看似快樂地接受性行為，仍然不被法律視為有效

的「同意」。以「同意」來談幼兒（或狗），就像談「狗假裝痛

苦」是個笑話一樣。有人會問：那麼為什麼我們不能將狗當作兒童

來看待呢？講「同意」的契約論者會認為，兒童被視為具有人格，

分享成人的文化，並且預期兒童終究會具有同意的能力；但是動物

則不然，成年的狗也無法分享人類文化。兒童成年後強姦他人是罪

行，但是幼狗成年後仍然無所謂的強姦罪。這就是差別。（如果不

能把狗當作兒童，那麼能否把兒童當作狗來看待呢？）

總之，在道德評估個別獸交行為時（前面已經說過評估整體

獸交是無意義的），從現代性倫理的「同意」角度來評估，乃是

範疇的錯置。道德評估應該是將個別獸交與其他獸交比較，與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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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其他人獸互動去比較。這些比較的指標可以是動物的苦樂感覺

（程度與數量等）或生存機會與處境等；同時這個比較評估也應

該是歷史的，而且是具有文化相對論觀點的。我有理由相信，在

這種評估下，許多獸交不會是不道德的，而且也沒有很顯著的動

物權侵害問題。

比較不習慣抽象思考的人或許會在此問：大多數動物在獸交

時會表現出逃避或配合、苦與樂等等，雖然這不同於人類性倫理

所依據的「同意」能力（前面已經說過人類的「同意」可以和苦

樂或逃避配合與否無關），不過這不也是一種動物式的同意嗎？

但是發問的人忘記了，如果這種「動物同意」會成為道德問題，那

麼每一次人類限制動物的行為範圍（如把鳥養在籠子中或者用鏈子

拉住狗不讓它走自己的方向），每一次人類侵犯動物的自然生活

（如釣魚或飼養寵物或喝止寵物在地毯上大小便）等等，無數的人

獸互動都會有這種「動物同意」的道德問題。正如我在上一段所

說的，若是撇開了人類中心主義的性文化偏見來對所有人獸互動

都加以比較，那麼獸交根本就不是什麼顯著的問題（畢竟人是天

天都在關、殺、吃所飼養的動物，但不是天天與之性交）。

從動物權的運動觀點來看，比起動物恐懼者或恨動物者，動

物戀者顯然是更「天然的」盟友─至少從動物的角度來看。但

不論是否「天然」，運動努力的方向當然是要促進動物戀能朝動

物權理念方向發展邁進，去影響動物戀者的論述與重新詮釋其實

踐。這意味著不能如俗世一般地抹黑動物戀這個異己牠者。就好

像在過去同性戀或性工作被社會抹黑誤解的時刻，女性主義運動

應該平反同性戀與性工作，而非只是「問題化」（problematize）

同性戀與性工作中的嗑藥、愛滋、濫交、通姦、戀童；這些現象

並非不存在，但是婦女運動應該要在整體上肯定同性戀與性工作

的可能價值，並創造出一個寬容出櫃的社會條件，而非附和著簡

單的成見指控，或覺得同性戀與性工作在抗爭時所依據的女性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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義理論高度不夠等等。同理，動物權者應該做的，是幫忙創造動

物戀者出櫃的社會寬容條件，對其面貌有更多的真實理解；這樣

一來，動物戀者也可能因而能幫助動物權者自我反省殘存於其性

觀念中的人類中心主義偏見，以及根深蒂固的反性／否性意識，

而為動物權者創造出新力量的契機。畢竟，沒有經過性權洗禮，動

物權者也往往是和保守大眾一樣反性否性的。

在現有少數的動物戀者出櫃文獻中，我們看到的並不是虐待動

物或讓動物痛苦，相反的，有些動物戀者可能具有比動物權者更多

對動物的愛戀慾望。動物權者不要重蹈歷史上污名化各種性多元

（性少數）的覆轍。

在目前台灣社會的脈絡下，動物權有正當性，性權沒有。動

物解放沒有污名（因為台灣的動物權人士並沒有像英國動物權武

裝鬥爭派那樣行動），但是性解放有污名。這是兩者在目前社會

權力位置上的一個重要差別。但是我認為，既然動物戀與獸交是

動物權運動與性權運動的交集點，那麼，重點似乎不是急著去批

評獸交有無或者如何曲解了動物權理念，而應是批判反獸交者如

何利用了動物保護的說法來進行緊縮言論與開放風氣吧！ 

人讓馬牛驢騾駱駝大象馱重物，以奴役的方式對待，飼養雞

鴨鵝豬羊牛，宰來吃掉，反獸交的大眾很少反對，更不會成為新聞

或討論關注焦點。唯獨當動物遇上性，一切都突然變得猙獰起來，

連衛道人士也人人「動物權」朗朗上口。動物權論者能不警覺乎？

原載於2003年4月25日─5月4日《破報復刊》256號。本文寫作脈

絡是針對何春蕤的動物戀網頁事件所引發的動物權與動物戀之爭。

2006年後記
 

本文的最後一段原來是某位朋友寫給我們的信的內容，現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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才有機會註明一下。此外，我講的「動物權」在狹義上指著主張

動物有生命權等諸權利的派別，有著動物解放的烏托邦衝動，是

近幾十年興起的基進思潮。另方面，「動物權」在廣義上或鬆散

的意義上還可以泛稱至少回溯到十九世紀的人道對待動物、動物

保護、以及動物福利等運動思想。在運動與哲學思考中，由於狹

義的動物權的基進性，故而比較有理論上的旨趣；同時，狹義的

動物權也和性解放運動共享了烏托邦衝動。

對於這個動物權與動物戀關係的討論，我覺得還有一個方向

可以在未來繼續探索：社會運動彼此雖有差異矛盾，但是也有很

多共振通識之處。傳統批判理論對於結構的支配關係的設想（例

如激進女性主義對男女支配關係的設想），總是把支配關係設想

成單一巨大的（monolithic），宰制壓迫則是一面倒式的全面性籠

罩、沒有任何縫隙或逃逸餘地，被支配者則是絕對弱勢、完全無

力的受害者，這些錯誤設想在後來批判理論的發展中逐漸被修訂

（正如那些曾和激進女性主義論戰過的人所習知的）。動物解放

論述在設想人獸之間的支配關係時，當然必須避免重蹈過去批判

理論的錯誤。

更有甚者，由於動物解放處理的是人獸之間的支配關係，

而非人與人之間的支配關係，因此動物解放所面對的異己他者

（獸），和其他解放運動或批判論述所面對的異己他者（人）有所不

同。雖然一般批判論述中的異己他者是被貶低為次等人、非人、

具有獸性的人等等，但是在解放運動中還需要恢復異己的人性（這

是人人平等的基礎）。因此，如果以一般解放論述的支配關係來

設想人獸之間的支配關係，忽略獸性（animality），則可能再度落

入人類中心主義（anthropocentrism），就是完全從人類價值與經驗

來詮釋世界。（以上想法是來自我和一位對「獸性」有興趣的研究

生的討論）

（我所謂的「獸性」不是所謂的「自然天性」（nature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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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為「自然（天性）」是和「人工（人性）」抽象對立的，兩者

隔絕互不相涉，但是「獸性」卻是可能在人獸互動中被消蝕或被

喚發。我認為解放性質的人獸互動就是能喚發人的獸性、喚發在

文明化過程中被消蝕的獸性、置疑了「人性尊嚴」。）

以激進女性主義所設想的性別支配關係模式，套用在人獸的

支配關係，固然是一個錯誤，但是另一個常見錯誤則是訴諸動

物的「自然（天性）」來評估人獸關係，就像傳統主義者訴諸

「自然」來評估同性之間的性關係一樣的錯誤（傳統主義者認為

同性戀是不符合自然的）。有些人（如林逢祺）會認為人獸的性

關係不自然、不順應動物的「自然天性」，因為動物的天性並不

是想要和人發生性行為的；不過在人獸關係中（不只性關係，還

有很多其他關係）訴諸自然是很模糊的觀念，例如餵食、豢養、

寵愛、馴服、家畜（domestication）等是否自然？畢竟，所有的

家畜行為都涉及「限制」（限制野性、限制活動範圍等），這些

是否順應自然？同時，訴諸自然是否對動物有利呢？例如，是否

應該讓動物「自然死」，還是去看獸醫？當動物自殘時、或者傷

害他人時，是否應該制止這種「自然天性」？當某動物反抗「強

姦」時，是否應該協助該動物反抗，還是順其自然？（另方面，

有些飼主卻會制止「兩相情願」的交配）。許多傳統主義者（例

如基督教）訴諸「自然」這樣的模糊觀念，並且堅持著人獸的

「自然」支配關係─亦即，訴諸動物的自然天性也可能會成為

支配動物的說詞。

總之，自然／不自然之分不是適切的觀念來評估人獸互動，

同時，性或非性之分也不應該是評估人獸互動的基準（例如，吃

飯時看著動物的獵食，或者手淫時看著動物的交配，以上兩種人

獸互動都應該用同一尺度評估，而不對性互動另眼相看）。從這

些評估原則出發，以人類互動的總類與數量而言，人獸的性互動

在人類文化中不成比例的被著色渲染，從而掩蓋了日常例行的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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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制度的各種人獸互動（但是這意思不是說，我們因此不要去

檢視人獸的性互動，而像是說，在反思勞資關係時，檢視老闆持

槍搶劫工人財物的偶發案例，和檢視老闆剝削、貶低、控制、規

訓工人等作為，應該在文化呈現中有適切的比例）。其實人獸互

動越是日常例行性質、越是系統制度性質，就越值得我們檢視反

思；即使是「愛護」、「寵愛」的人獸關係也不是沒有問題的（這

種互動可能消蝕人與獸的獸性）；有時新的人獸關係所需要的實踐

與情感資源可能反而來自現在仍處於邊緣或不循常的人獸互動（像

有少數人自認為是某種動物，其認同喚發了此人的獸性）。

易言之，提出「獸性」這個範疇與視野，並不是為了與「人

性」對立，也不只是為了確立動物在自然存在中的獨特位置，而

同時是為了批判性地看待「人這種動物」（human animal）如何在

文明化過程中確立其「人性（尊嚴）」，並且以種種法律與社會控

制繼續消蝕獸性，包括了對動物的支配控制，以及對人類獸性的支

配控制（如對人類飲食、排泄、互動⋯⋯與性活動的控制）。

最後順便一提的是，對於「動物戀是既存現象」的說法，

有些人質疑「存在是否合理？」、「存在是否就具有價值？」，

這些對動物戀的質疑其實都只是從既存道德出發所作的判斷。然

而，對一個「既存現象」，最不應該的就是匆促地以「既存道德」

來作判斷，因為現有的既存道德或既存體系（價值、功能）未必

能經得起歷史與社會變遷的考驗。既存體系所肯定的事物，我們

要存疑；既存道德認為是錯的現象，我們也不能盲信從眾。對那

些被既存體系與既存道德所貶低譴責的事物，我們要先檢視這些

事物的內在價值與可能功能。像颱風地震等自然現象、癌細胞、

宗教、突變、稀有動植物⋯⋯等等似乎對人類有害或無足輕重的

事物，其存在往往具有內在價值；若沒有內在價值，也往往是在

一定的系統內有其功能（例如，宗教是人民的鴉片煙），故而其

存在也可說是合理的。然後，我們要從社會正義、歷史與跨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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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比較的整體視野來檢視既存現象。如果只從現有既存的道德或體

系來判斷事物的價值和合理性，往往會因為本身道德或體系的歷史

眼界和社會屬性之限制，而做出蒙昧狹隘的判斷；尤其是，當人們

對某類事物（如動物戀這些性多元）不但還沒有充分理解，而且由

於在社會結構中有著深層的壓迫關係（如性的不平等關係乃建立

在歷史、社會、政治、法律、文化、經濟、心理等多方面長期深入

的支配壓迫），此時對動物戀做出的負面價值判斷其實是缺乏反思

的。正如同，「有些人主張不殺生」乃是一個既存現象，人們當然

可以用現有常識說「人類需要生存所以必須吃動物的肉、以動物做

實驗等等」，從而質疑「不殺生」這一既存現象的存在合理性與存

在價值，但是這種質疑是否忽略了人獸之間長期與深入的支配關係

呢？以及，「不殺生」是否有可能為下一階段的人獸關係的進化提

供了必要資源呢？同樣的，在性愛沒有禁忌與壓迫的社會中，動物

戀也可能會對人獸關係的進化提供必要資源的。總而言之，我們不

應該以「既存道德」來輕巧地論斷「既存現象」。

包含後記的全文收錄於何春蕤編著《動物戀網頁事件簿》（台

灣中央大學性／別研究室，2006年）




